
湘潭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湘潭县财政局《湘潭县2023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关于做好2022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要求，我单位认真组织进行了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现将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部门概况
	单位名称
	湘潭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年度预算金额
	4217.44万元

	
	主管部门
	湘潭县公安局

	
	单位基本职能
	1、分析、研究交通安全情况，制定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及治理整顿交通秩序的对策措施。

2、预防、查纠交通违法行为，维护社会交通秩序，确保辖区内交通有序、畅通。

3、指导、监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4、处理各类交通事故和交通事故逃逸案件的侦破。

5、负责各类交通警卫，参与处置突发事件和抢险保畅的交通指挥。

6、机动车辆和牌证发放、改装改型、转籍过户；驾驶员的考试、发证、体检输入工作；车辆、驾驶员的各类资料建档管理和数据的登记。
7、参与规划城乡的道路建设和交通安全设施建设。

8、组织实施交通法律、法规和交通安全常识的宣传教育。

9、承办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上级公安机关交办的其他工作。

	绩效完成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全年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如下（此报告数据发布之时未得到财政批复，如有变动，以财政批复公开数据为准）：

一、收入情况：2022年财政拨款收入4217.44万元，其中年初预算3235.65万元，年中预算调整981.79万元（系年中政策因素调整，主要包括工资调整、追加2020年绩效奖、转移支付资金、上年结转结余、解决基层中队营房改造经费等）；其他收入6.76万元。

二、支出情况：2022年财政拨款支出4217.44万元，基本支出2039.57万元（人员经费1579.45万元，公用经费460.12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48%；业务性专项支出2177.87万元，占财政拨款支出的52% ；其他支出6.76万元。

三、“三公经费”支出情况：2022年“三公经费”年初预算116.2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15.2万元，公务接待费1万元，出国（境）费0万元；2021年追加执勤执法车辆购置经费结转结余163.96万元。“三公经费”实际支出201.06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00.07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67.27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32.8万元），“三公经费”支出比上年减少97.49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务用车购置费减少；公务接待费实际支出0.99万元，比上年减少0.03万元，减少原因是我大队严格按八项规定及上级关于严格控制接待费各项规定执行，平级和下级以及无接待函的一般来客均安排在食堂就工作餐；出国（境）费实际支出0元。

四、结转结余情况：2022年度财政拨款结转结余为零，主要是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21】5号）文件要求，国库集中支付结余不再按权责发生制列支。

　　五、支出管理措施

2022年我大队一切支出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财务人员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及财经纪律，认真审核每笔业务的合法性、真实性、手续完整性和资料的准确性。及时合理地编制经费预算，加强预算支出管理与核算，依照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保证会计指标的口径一致。专项支出分项目进行单独核算。按规定内容和规定时限公开了预决算信息。本年度所有应纳入政府采购的货物、服务和工程项目均进行了政府采购。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2022年我大队在县公安局的坚强领导、在县财政局的大力支持、在各行各业各群众的有力监督下，圆满的完成了上级机关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现结合实际工作完成情况，汇报如下：

我大队2022年以全力推进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为目标，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改、源头风险防控、交通违法整治等工作，确保了全县道路交通安全形势逐步趋稳向好。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全县共发生一般道路交通事故409起，死亡59人，同比分别下降6.23%、20.27%,全县未发生一起一次死亡2人或以上的交通事故。

（一）加强部门协作，顽瘴痼疾整治开创新局面。一是构建长效机制，深化协同共治。不断健全完善隐患排查、 “两站两员”工作落实、交通安全宣传、安全投入保障、交通安全责任落实、严监管执法、督导考核“七大机制”，充分发挥县道安办、县整治办议事协调、综合指导和落地推动等职能作用，严格落实“八个一律”措施，全面压实乡镇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从业人员岗位责任，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调联动工作格局。二是强化常态监督和严格问责，推动主体责任落实。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纳入绩效考核和平安建设。今年以来对事故多发、头盔佩戴率低的12个乡镇分4次进行集中约谈，对今年前四个月亡人交通事故较多的白石镇实行挂牌督办，并启动对乡镇党委政府的追责。县人民政府督查室等部门持续强化跟踪督办，确保层层落实、环环相扣、步步紧盯。三是强化隐患排查整治。盯紧看牢重点“人”和“车”，严管“两客一危一校一货一面”重点车辆，全面开展全县车辆和驾驶人风险隐患清零行动，催办4749台“两逾”重点车辆和2119名重点驾驶人办理注销和整改工作。今年以来共排查整改隐患风险点位32处,推动全县158处临水临崖、急弯陡坡路段和平交路口、15处事故多发点段的隐患治理，并完成107、320等国省道8处重点隐患地段治理，在全县农贸集市增加64处探头，实现电子监控全覆盖。

（二）加大整治力度，交通秩序管理取得新战果。一是加强重点违法行为整治。常态化开展各类整治行动，落实负责人分片包保责任，组织机关警力支援农村中队，坚持“全天候、零容忍、无死角”原则，强化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重点车辆的管控，重拳整治无证驾驶、酒驾醉驾、超员超载、疲劳驾驶、违法载人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取得了较好成绩。全年共现场查处交通违法行为120698起，民警现场执法量同比增加145.61%。其中查处酒驾945起，醉驾134起，查处无证驾驶3054起，客车超员超载1643起，涉牌涉证3132起，准驾不符15起。二是加大对摩电违法行为的专项整治力度。结合“降事故、保安全、保畅通”目标要求，以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为抓手，持续开展“戴帽工程”、摩托车电动车违法专项整治行动等，今年以来共查处涉摩、电各类交通违法行为6.57万余起，同比去年上升138.04%，行政拘留12人，且城区摩托车、电动车头盔佩戴率明显提升。

（三）严格规范管理，车驾管工作获得新进展。一是严把机动车和驾驶人源头管理关。严格依法办理机动车登记和机动车驾驶证业务。全年大队车管所共计办理车驾管业务87256起，其中机动车注册登记10171台，电动车注册登记1958台。大队科目一考场约考6995人，合格4478人。受理摩托车驾驶证报考8963人，考试合格领取驾驶证5423人。二是持续推进重点车辆和驾驶人隐患清零行动。推动各派出所驻村辅警对辖区“两逾”机动车、低速三轮、四轮电动车底数进行全面摸排，建立车辆信息台账，筑牢交通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开展全县车辆和驾驶人风险隐患清零行动，催办4749台“两逾”重点车辆和2119名重点驾驶人办理注销和整改工作。

（四）增强宣传合力，交通安全宣传得到新提升。一是开展活动宣传。大队通过“线上+线下”宣传的方式，双轮驱动扩大道路交通安全宣传覆盖面。推行身边人、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做法，专题制作针对货车、摩托车、电动车、学生、务工人员、老年人群体以及酒醉驾违法等警示教育片，围绕“美丽乡村行”和“一盔一带”主题大力开展“五进”宣传活动, 在全县321个行政村进村主要通道上设置1处固定式宣传牌。共进农村466次，进社区82次，进学校293次，进企业207次，进驾校11次，张贴路口宣传标语1843条，在校园、商铺、医院、超市等人流密集场所悬挂宣传“戴帽工程”倡议书15万份。二是加强媒体宣传。大队运行的“湘潭县交警”微信公众号坚持工作日每天发表原创文章。今年以来，共编辑280期微信公众号，刊发371篇原创文章，转发事故警示视频280条，大大提升了宣传的传播力、渗透力和引导力，让交通宣传更加贴近生活。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1、预算绩效目标和指标值设定欠科学。 

2、部分项目预算执行出现偏差，主要是由于工程未验收部分款未支付。

	
	改进措施
	1、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学习培训，科学合理的制定预算绩效目标和指标值，实现绩效管理的规范化、常态化。

2、严格执行财政预算，及时跟踪监控预算执行，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3、我大队2023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已在稳步进行中，将认真改进2022年度评价工作中的不足，更加科学合理实用地做好预算管理绩效评价各项工作。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年中预算调整是由于因落实国家政策，发生不可抗力、上级部门或本级党委政府临时交办而产生的调整，未记入预算调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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